
附
件

河
南

省
核
医

学
诊

疗
项

目
质

量
控

制
评

价
细

则
（

20
21

年
版

）

医
院

名
称

：
得

分
：

评
分

人
：

评
价
项
目

具
体
内
容

评
价
标
准

分
值

得
分

扣
分
原
因

1.
SP

EC
T

（
/C

T）
质

量
控
制

1.
1

SP
EC
T

设
备
质
控

（
10

分
）

1.
每
日

质
控

：

查
看

机
房

温
、
湿
度

，
检
测

本
底

，
查

看
能

峰
。

（
1
）

保
证

机
房

温
度

在
18

～
25

°
C
，

且
每

小
时

温
度

变
化

小
于

3°
C；

（
2）

湿
度

30
%～

70
%；

（
3）

本
底
计

数
率

应
不

大
于

2×
10

3 m
in

-1
;

（
4）

能
峰
偏

差
（

99
Tc

m ）
不

大
于

±
3k

eV
。

每
项

开
展
得

0.
3
分
，

合
格
得

0.
5
分
，

未
开
展
不

得
分
。

2

2.
周
质

控
：

固
有

均
匀

性
。

固
有

积
分

均
匀

性
UF

OV
≦

5.
5%

CF
OV
≦

4.
5%

固
有

微
分

均
匀

性
UF

OV
≦

3.
5%

CF
OV
≦

3.
0%
。

此
项

开
展
得

1
分
，

全
部
合
格

得
2
分
，

未
开

展
不

得
分
。

2

—
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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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
半
年

质
控

：

固
有

空
间

分
辨

力
及

固
有

空
间

线
性

、
固
有

最
大

计
数

率
、

系
统

平
面

灵
敏

度
。

（
1）

固
有
空

间
分

辨
力

/m
m：

UF
OV
≦

5.
4，

CF
OV
≦

5.
4。

（
2）

固
有
空

间
线

性
/m

m：

微
分

线
性

：
UF

OV
≦
0.

24
，

CF
OV
≦

0.
24
，

绝
对

线
性

：
UF

OV
≦
0.

84
，

CF
OV

≦
0.

60
（

四
象

限
铅

栅
法

目
视

判
定

是
否

有
线

性

畸
变

）。

（
3）

固
有
最

大
计

数
率

/S
-1
：
≥

67
×

10
3 。

（
4）

系
统
平

面
灵

敏
度

/（
S-1
·

MB
q-1
）：

≥
60

。

每
单

项
：
开
展

检
测
得

0.
5
分
，
合
格

得
1
分
，
未
开

展
不
得
分

。

4

4.
年
度

质
控

：

状
态

检
测

有
资

质
的

第
三

方
公

司
完

成
。

设
备

状
态

各
项

检
测

合
格

。

开
展
此

项
检

测
得

1
分

，
各

项
检

测
合

格
得

2
分

，
未

开
展

不
得

分
。

2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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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2

PE
CT

/C
T

设
备
质
控

（
10

分
）

1.
每
日

质
控

：

查
看

机
房

温
、
湿
度

，
检
测

本
底
，
查

看
能

峰
、
CT

球
管

预
热

。

（
1
）

保
证

机
房

温
度

在
18

～
25

°
C
，

且
每

小
时

温
度

变
化

小
于

3°
C，

湿
度

30
%～

70
%;

（
2）

本
底
计

数
率

应
不

大
于

2×
10

3 m
in

-1
;

（
3）

能
峰
偏

差
（

99
Tc
m）

不
大
于

±
3k

eV
;

（
4）

CT
每
日

行
球

管
预

热
和

/或
空

气
校

正
。

每
单
项

：
开

展
检

测
得

0.
3
分

，
合

格
得

0.
5
分
，
未

开
展

不
得

分
。

2

2.
周
质

控
：

固
有

均
匀

性
。

固
有

积
分

均
匀

性
：

UF
OV
≦

5.
5%
，
CF

OV
≦

4.
5%
。

固
有

微
分

均
匀

性
UF

OV
≦

3.
5%
，
CF

OV
≦

3.
0%
。

此
项

开
展
得

0.
5
分
，

全
部
合
格

得
1
分
，

未
开
展
不

得
分
。

1

3.
月
质

控
：

CT
值

（
水

）
、

均
匀

性
和

噪

声
，

扫
描

床
定

位
精

度
。

（
1）

CT
值
（

水
）：

与
基
线

值
相

差
±
4

HU
内
。

（
2）

均
匀
性

与
基

线
值

相
差

±
2
HU

内
。

（
3）

噪
声
：

与
基

线
值

相
差

±
10

%内
。

（
4）

扫
描

床
定

位
精

度
：
定
位

、
归
位

均
不

大
于

±
2m

m。

每
单
项

：
开

展
检

测
得

0.
3
分

，
合

格
得

0.
5
分
，
未

开
展

不
得

分
。

2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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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
半
年

质
控

：

固
有

空
间

分
辨

率
，
固
有

空

间
线

性
、
固
有

最
大

计
数

率

及
系

统
平

面
灵

敏
度

。

（
1）

固
有
空

间
分

辨
力

/m
m：

UF
OV
≦

5.
4，

CF
OV
≦

5.
4。

（
2）

固
有
空

间
线

性
/m

m：
微

分
线

性
UF

OV
≦

0.
24
，

CF
OV
≦

0.
24
，
绝

对
线

性
UF

OV
≦
0.

84
，

CF
OV
≦
0.

60

（
四

象
限

铅
栅

法
目

视
判

定
是

否
有

线
性

畸
变

）。

（
3）

固
有
最

大
计

数
率

/S
-1
：
≥

67
×

10
3 。

（
4）

系
统
平

面
灵

敏
度

/（
S-1
·

MB
q-1
）：

≥
60

。

每
单

项
：
开
展

检
测
得

0.
5
分
，
合
格

得
1
分
，
未
开

展
不
得
分

。

4

5.
年
度

质
控

：

设
备

状
态

检
测
（
年
度

质
控

含
CT

部
分

，
有

资
质

的
第

三
方

公
司

完
成

）。

设
备

状
态

各
项

检
测

合
格

。

此
项
开

展
得

0.
5
分

，
全

部
合
格

得
1
分

，
有

不
合
格

项
得

0.
5

分
，

未
开
展
不

得
分
。

1

1.
3
SP

EC
T

（
/C

T）
诊

断
报
告
质

量
（
10

分
）

1.
患
者

基
本

信
息

姓
名

、
性

别
、

年
龄

、
身

份
证

识
别

号
、

检
查

号
、

科

别
、

检
查

项
目

、
检

查
日

期
、

门
诊

或
住

院
号

、
临

床

诊
断

。

患
者

基
本

信
息

完
整

，
无

误
无

缺
项

得
2
分

，
信

息
错

误
/
缺

一

项
扣

0.
2
分
。

2

—
 5

 —



1.
3
SP

EC
T

（
/C

T）
诊

断
报
告
质

量
（
10

分
）

2.
检
查

基
本

信
息

显
像
剂

名
称

、
给

药
剂

量
与

途
径

、
检

查
体

位
与

时
间

、

检
查

部
位

、
简

要
病

史
、

检
查

目
的

。

检
查

基
本

信
息

完
整

，
无

误
无

缺
项

得
2
分

，
信

息
错

误
/
缺

一

项
扣

0.
25

分
。

2

3.
图
像

质
量

体
位
、
清
晰
度
、
对
比
度
、
病
灶
显
示
情
况
、
有
无
伪
影
。

体
位
标

准
、
图

像
清

晰
完

整
、
对

比
度

好
、
无

伪
影

得
2
分
，
失

误
一

项
扣

0.
4
分
。

2

4.
影
像

描
述

图
像
总
体
位
置
、
形
态
、
大
小
及
放
射
性
分
布
描
述
；
病
变

部
位
位
置
、
形
态
、
大
小
及
放
射
性
分
布
描
述
；
病
变
部
位

CT
征
象
及
毗
邻
结
构
改
变
描
述
；
融
合
图
像
质
量
评
估
。

图
像
总
体
描
述
完
整
、
主
要
病
变
描
述
细
致
、
内
容
全
面
；
文
字
表
述

严
谨
、
恰
当
、
无
错
别
字
得

2
分
；
缺
一
项
扣

0.
5
分
，
若
无

CT
及

融
合
不
扣
分
。

2

5.
结
论

正
常
；
异
常
：
定
位
、
定
性
，
不
能
明
确
诊
断
者
，
按
可
能

性
大
小
提
出
鉴
别
诊
断
；
与
既
往
检
查
对
比
；
报
告
医
师
与

审
核
医
师
签
名
。

正
常
得

2
分
；
异
常
病
变
定
位
准
确
，
诊
断
明
确
、
有
临
床
可
参
考
性

得
2
分
；
定
位
不
清
、
诊
断
不
明
确
或
无
临
床
参
考
性
扣

2
分
，
有
既

往
检
查
但
未
对
比
扣

1
分
，
签
名
不
完
整
扣

1
分
。

2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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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
PE

T/
CT

质
量
控
制

2.
1

PE
T/

CT
设

备
质
控
（
10

分
）

1.
日
质

控
：

机
房
温
、
湿

度
、
CT

球
管
预

热
、

Da
il
y
QC

。

（
1
）

保
证

机
房

温
度

在
18

～
25

°
C
，

且
每

小
时

温
度

变
化

小
于

3°
C。

（
2）

湿
度

30
%～

70
%。

（
3）

每
日

CT
球
管

预
热

。

（
4）

PE
T
日
常

质
控

项
目

根
据

本
设

备
要

求
执

行
。

每
单

项
：
开
展

检
测
得

0.
5
分
，
合
格

得
1
分
，
未
开

展
不
得
分

。

4

2.
月
质

控
：

CT
值

（
水

）
、

均
匀

性
和

噪

声
，

扫
描

床
定

位
精

度
。

（
1）

CT
值
（

水
）：

与
基
线

值
相

差
±
4

HU
内
。

（
2）

均
匀
性

与
基

线
值

相
差

±
2
HU

内
。

（
3）

噪
声
：

与
基

线
值

相
差

±
10

%内
。

（
4）

扫
描

床
定

位
精

度
：
定
位

、
归
位

均
不

大
于

±
2m

m。

每
单

项
：

开
展

检
测

得
0.

25
分

，
合

格
得

0.
5
分

，
未

开
展

不

得
分

。

2

3.
半
年

质
控

：

空
间

分
辨

力
、

灵
敏

度

（
1）

空
间
分

辨
力

：
不

高
于

设
备

标
称

值
的

10
%；

（
2）

灵
敏
度

：
不

低
于

设
备

标
称

值
10

%。

每
单

项
：
开
展

检
测
得

0.
5
分
，
合
格

得
1
分
，
未
开

展
不
得
分

。

2

4.
年
度

质
控

：

设
备

状
态

检
测
（
年
度

质
控

含
CT

部
分

，
有

资
质

的
第

三
方

公
司

完
成

）。

设
备

状
态

各
项

检
测

合
格

。

此
项
开

展
得

0.
5
分

，
全

部
合
格

得
1
分

，
有

不
合
格

项
得

0.
5

分
，

未
开
展
不

得
分
。

2

—
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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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
2

PE
T/

CT
诊

断
报

告
质

量
（
10

分
）

1.
患
者

基
本

信
息

姓
名

、
性

别
、

年
龄

、
身

份
证

识
别

号
、

检
查

号
、

科

别
、

检
查

项
目

、
检

查
日

期
、

门
诊

或
住

院
号

、
临

床

诊
断

、
体

重
、

血
糖

水
平

。

患
者

基
本

信
息

完
整

，
无

误
无

缺
项

得
2
分

，
信

息
错

误
/
缺

一

项
扣

0.
2
分
。

2

2.
检
查

基
本

信
息

显
像

剂
名

称
、

给
药

剂
量

、
途

径
及

时
间

、
检

查
部

位

与
时

间
；

简
要

病
史

、
检

查
目

的
。

检
查

基
本

信
息

完
整

，
无

误
无

缺
项

得
2
分

，
信

息
错

误
/
缺

一

项
扣

0.
25

分
。

2

3.
图
像

质
量

体
位

、
清

晰
度

、
对

比
度

、
病

灶
显

示
情

况
、

有
无

伪

影
。

体
位
标

准
、
图

像
清

晰
完

整
、
对

比
度

好
、
无

伪
影

得
2
分
，
失

误
一

项
扣

0.
4
分
。

2

4.
影
像

描
述

图
像

总
体

放
射

性
分

布
描

述
；

融
合

图
像

质
量

评
估

；

病
变

的
位

置
、

形
态

、
大

小
、

数
量

、
密

度
，

毗
邻

结

构
的

改
变

及
显

像
剂

摄
取

程
度

，
SU

Vm
ax

值
测

定
。

图
像
总

体
描

述
完
整

、
主

要
病

变
描

述
细
致
、
内

容
全

面
；
文

字

表
述

严
谨
、
恰

当
、
无

错
别
字

得
2
分
；

缺
一

项
扣

0.
5
分
。

2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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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
结
论

正
常

；
异

常
：

定
位

、
定

性
，

不
能

明
确

诊
断

者
，

按

可
能

性
大

小
提

出
鉴

别
诊

断
；

与
既

往
检

查
对

比
；

报

告
医

师
与

审
核

医
师

签
名

。

正
常

得
2
分

；
异
常

病
变
定
位

准
确
，
诊
断

明
确
、
有
临

床
可
参

考
性

得
2
分
；

定
位
不
清

、
诊
断

不
明
确

或
无
临
床

参
考
性

扣
2

分
，

有
既
往
检

查
但
未

对
比
扣

1
分
，

签
名
不
完

整
扣

1
分
。

2

3.
核

素
治

疗
质

量
控

制

3.
1

1
31
I
治

疗
Gr

av
es
’

甲
亢

（
10

分
）

1.
明
确

GH
诊
断

（
1）

必
需
诊

断
项

目
：

1）
心

悸
、

多
汗

及
易

激
动

等
高

代
谢

症
状

及
体

征
；

2）
甲
状

腺
弥

漫
性

肿
大
（
少
数

病
例

可
无

甲
状

腺
肿

大
）

3）
TS

H
水
平

降
低

，
FT

3、
FT

4
水
平

升
高

；

4）
血

清
TR

Ab
阳
性

。

（
2）

辅
助
诊

断
项

目
：

1）
浸

润
性

突
眼

；

2）
胫

前
黏

液
水

肿
；

3
）

13
1 I

摄
碘

率
增

高
或

甲
状

腺
核

素
显

像
提

示
甲

状
腺

摄
取

功
能

增
强

。

必
需

诊
断
项
目

完
整
，

且
有
记

录
者
，
得

2
分
；

缺
少

必
需
项
目

中
任
何

一
项
，

扣
0.

5
分
。

2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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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
治
疗

前
评

估

a.
评

估
甲

亢
患

者
病

情
的

严
重

程
度

；

b.
评

估
甲

亢
患

者
的

合
并

症
。

（
1）

必
需
检

查
项

目
：

1
）

血
清

甲
状

腺
激

素
、

TS
H
及

抗
体

(T
PO
Ab

、
TG

Ab
、

TR
Ab
)；

2）
甲

状
腺

摄
13
1
碘
率

测
定

；

3）
血

常
规

；

4）
肝

肾
功

能
、

电
解

质
；

5）
心
电
图
、
甲
状
腺
核
素
平
面
显
像
及
甲
状
腺
超
声
检
查
。

（
2）

可
选
检

查
项

目
：

1）
超

声
心

动
图

；

2）
其

它
依

据
病

情
需

要
而

进
行

的
检

验
及

检
查

项
目

。

必
需
检

查
项

目
完
整

，
且

有
记

录
，
得

2
分

。
缺

少
任

何
一

项
扣

0.
3
分
。

2

3.
预
治

疗

（
1）

严
重
甲

亢
的

判
断

及
预

治
疗

；

（
2）

甲
亢
并

发
症

的
判

断
及

预
治

疗
。

预
治
疗

有
依

据
、
有

记
录

者
，
得

1
分

；
有

预
治

疗
指

征
但
没

有

进
行

预
治
疗
者

，
此
项

不
得
分

。

1

—
 1

0 
—



4.
门
诊

或
住

院
病

历

（
1）

患
者
基

本
信

息
；

（
2）

病
历
记

录
；

（
3）

患
者
知

情
同

意
书

并
签

名
。

要
求
病

历
记

录
完

整
、
准

确
，
记

录
内

容
能

体
现

13
1 I
治

疗
适

应
证

的
选

择
且

无
治

疗
禁

忌
证

；
知

情
同

意
书

有

患
者

及
主

治
医

师
签

字
、

字
迹

清
晰

。

病
历

记
录
不
完

整
者
，

酌
情
扣

分
，
最
高

扣
1
分
；

缺
少

知
情
同
意

书
签
字

扣
10

分
。

1

5.
确
定

13
1 I
剂
量

（
1）

计
算
剂

量
法

和
固

定
剂

量
法

；

（
2）

剂
量
的

调
整

。

包
括

增
加

13
1 I
剂
量

因
素

和
减

少
13
1 I
剂
量

因
素

。

缺
少

此
项
扣

1
分
。

1

6.
治

疗
后

医
嘱

及
辐

射
安

全
指

导

（
1）

治
疗

后
嘱

患
者

注
意

休
息

，
勿

剧
烈

活
动

；

（
2）

有
高
热

、
心

率
每

分
钟

超
过

12
0
次

者
到

就
近

医

院
就

诊
，

以
避

免
出

现
甲

状
腺

危
象

；

（
3）

13
1 I
治
疗

剂
量

超
过

40
0M
Bq

需
住

院
隔

离
治

疗
。

辐
射

安
全

指
导

应
包

括
患

者
自

身
生

殖
健

康
指

导
、

公

共
辐

射
安

全
指

导
等

事
项

。

缺
少

书
面
指
导

材
料
者

，
扣

1
分
。

1

—
 1

1 
—



7.
治
疗

后
随

访

（
1）

随
访
的

时
间

；

（
2）

疗
效
判

定
；

（
3）

甲
减
的

处
理

。

缺
少

治
疗
后
随

访
扣

1
分
。

1

8.
再
次

13
1 I
治
疗

需
根
据

前
次

13
1 I
治

疗
的

疗
效

确
定
再

次
13
1 I
治

疗
的

剂

量
。

未
根

据
疗
效
确

定
剂
量

者
不
得

分
。

1

3.
2

1
31
I
治

疗
分

化
型

甲
状

腺
癌

（
10

分
）

1.
术
后

及
13
1 I
治
疗

前
评

估

（
1）

根
据
评

估
结

果
确
定

患
者

是
否
行

13
1 I

治
疗
及

13
1 I

治
疗

的
剂

量
。

（
2）

评
估
要

点
：

1)
有

完
整

的
手

术
记

录
(
包

括
手

术
方

式
及

手
术

经
过

)

及
诊

断
明

确
的

病
理

报
告

，
进

行
DT

C
患

者
的

TN
M
分

期
及

初
始

复
发

危
险

度
分

层
；

2)
查

血
清

甲
状

腺
激

素
、
TS

H
及

抗
体
（
Tg

、
TG

Ab
）；

进

行
相

关
影

像
学

检
查

项
目

，
包
括

颈
部

超
声

、
CT
、
MR

I

等
。

上
述

两
项
完
整

者
得

2
分
，

缺
一
项
扣

1
分
。

2

—
 1

2 
—



2.
DT
C
患
者

的
13
1 I
治
疗

（
1）

13
1 I
治
疗

剂
量

根
据

治
疗

前
的

评
估

确
定

剂
量

：

1）
13
1 I
清
甲

治
疗

的
剂

量
（

30
-1
00

mC
i）

；

2）
13
1 I
辅
助

治
疗

的
剂

量
（

10
0-
15

0m
Ci

）；

3）
13
1 I
清
灶

治
疗

的
剂

量
（

10
0-
20

0m
Ci

）。

（
2）

住
院
病

历

1）
患

者
基

本
信

息
：
姓

名
、
性

别
、
年

龄
、
科

别
、
记

录
日

期
、

住
院

号
；

2）
全

面
的

病
史

采
集

及
体

格
检

查
；

3）
患

者
知

情
同

意
书

并
详

细
告

知
患

者
，
嘱

患
者

及
其

家
属

签
字

。

住
院

病
历

记
录

及
时

、
完

整
、

准
确

，
记

录
内

容
能

体
现

13
1I

治
疗
适

应
证

的
选
择

且
无

明
确

禁
忌
证

；
治

疗
剂

量
的

确
定
有

依

据
、
有

记
录
；
知

情
同

意
书

有
患
者

及
主

治
医

师
签
字
、
字

迹
清

晰
，

得
2
分
；

病
历

记
录
不
完

整
、
内

容
混
乱

者
，
扣

1
分
；

治
疗

剂
量
确
定

缺
乏
依

据
，
扣

1
分
；

缺
少

知
情
同
意

书
或
无

患
者
或

主
治
医
师

签
字
者

，
扣

10
分
。

2

—
 1

3 
—



3.
13
1 I

治
疗

后
疗

效
评

估

（
1）

疗
效
评

估
要

点
（

四
种

类
型

）：

1）
疗

效
满

意
；

2）
疗

效
不

确
切

；

3）
生

化
疗

效
不

佳
；

4）
结

构
性

疗
效

不
佳

。

（
2）

根
据

疗
效

进
行

动
态

危
险

度
分

层
便

于
指

导
后

续

的
诊

疗
。

有
依

据
并
记
录

完
整
者

，
得

2
分
；

未
进

行
疗
效
评

估
扣

1
分
；

未
进
行
动

态
危
险

度
分
层

扣
1
分
。

2

4.
TS
H
抑
制

治
疗

应
结
合

患
者

的
初

始
复

发
风

险
、
TS

H
抑

制
治

疗
不

良
反

应
风

险
和

治
疗

反
应

分
层

设
定

TS
H
抑
制

治
疗

目
标

。

在
患

者
的
随
访

管
理
中

有
该
项

内
容
，
得

1
分

；

缺
少

此
材
料
者

，
不
得

分
。

1

5.
对

于
Tg

阳
性

而
影

像
学

检
查

结
果

阴
性

患
者

的
处

理

（
1）

Tg
阳
性

者
指

刺
激

性
Tg

>1
0u

g/
L
的
患

者
；

（
2）

处
理
措

施
：

1）
18
F-

FD
G

PE
T-
CT

显
像

寻
找

病
灶

；

2）
经

验
性

13
1 I
治
疗

；

3）
TS

H
抑
制

治
疗

观
察

。

诊
疗
方

案
选

择
依
据

不
充

分
、
无

记
录

或
未

进
行
相

应
处

理
，
不

得
分

。

1

—
 1

4 
—



6.
13
1 I

难
治

性
DT

C
患

者
的

处
理

（
1
）

对
于

此
类

患
者

界
定

主
要

基
于

病
灶

的
临

床
特

征
：

1
）

转
移

灶
再

首
次

13
1 I

治
疗

后
全

身
显

像
中

表
现

不
摄

碘
；

2）
原

本
摄

碘
的

功
能

性
转

移
灶

逐
渐

丧
失

摄
碘

能
力

；

3）
部
分

转
移

灶
摄

碘
、
部
分

转
移

灶
不

摄
碘

，
且
可

被

其
他

影
像

学
检

查
显

示
；

4）
摄
碘

转
移

灶
多

次
治

疗
后

虽
然

保
持

摄
碘

能
力

但
1

年
内

病
情

进
展

者
。

（
2）

处
理
措

施
：

1
）

先
行

常
规

方
法

的
治

疗
，

如
规

范
化

13
1 I

治
疗

、
手

术
治

疗
，

针
对

病
灶

的
直

接
治

疗
，

包
括

射
频

、
放

射

治
疗

、
12
5 I
粒
子

治
疗

等
；

2）
化

疗
；

3）
靶

向
药

物
治

疗
。

对
于

13
1 I

难
治

性
DT

C
患

者
的

处
理

应
综

合
MD

T
的

判

断
，

定
期

进
行

临
床

综
合

评
估

，
以

指
导

个
体

化
的

处

置
方
案

；
同

时
，
对

于
常

规
治

疗
无

效
的

进
展

期
患

者
，

可
考

虑
靶

向
药

物
治

疗
或

临
床

试
验

。

对
于

13
1I

难
治

性
甲
状
腺

癌
患
者

未
评
估

、
未
处

理
，
不
得

分
。

1

—
 1

5 
—



7.
13
1 I
治

疗
后

辐
射

安
全
指

导

（
1）

患
者

体
内

13
1 I
滞

留
放

射
性

活
度

<4
00

MB
q
方

可

出
院

；

（
2）

辐
射

安
全

指
导

告
知

患
者

的
内

容
应

包
括

患
者

自

身
生

殖
健

康
指

导
、

公
共

辐
射

安
全

指
导

等
事

项
。

有
书

面
指
导
材

料
者
，

得
1
分
；

缺
少

书
面
指
导

材
料
者

，
不
得

分
。

1

3.
3
放
射
性

粒
子
植
入

治
疗
（
10

分
）

1.
术
前
适
应
证
选
择

正
确

选
择

适
应

症
：

（
1）

局
部
晚

期
肿

瘤
已

失
去

手
术

机
会
（
前

列
腺

癌
除

外
)；

（
2）

肿
瘤
最

大
径

≤
7c

m；

（
3）

手
术

后
、
放
疗

后
肿

瘤
复

发
或

转
移

，
肿
瘤

转
移

灶
数

目
≤
5
个
，

单
个

转
移

灶
直

径
≤

5c
m；

（
4）

患
者
一

般
身

体
状

况
卡

氏
评

分
70

分
以

上
；

（
5）

拟
经
皮

穿
刺

者
有

进
针

路
径

；

（
6）

肿
瘤
空

腔
脏

器
（
食

道
、
胆

道
、
门

静
脉

等
）

出

现
恶

心
梗

阻
；

（
7）

无
严
重

穿
刺

禁
忌

症
；

（
8）

患
者
预

计
生

存
期

≥
3
个
月

；

（
9）

患
者
拒

绝
其

他
治

疗
。

3

—
 1

6 
—



（
1）

-（
3）

项
指
标

中
至

少
符

合
2
项
，
且
（
4）

-（
5）

项
指

标
中

至
少

符
合

3
项
即

为
适

应
证

选
择

正
确

。

适
应

证
选
择
正

确
得

3
分
，

选
择
不
正

确
不
得

分
。

2.
术
前
制
订
治
疗
计
划

放
射

性
粒

子
植

入
治

疗
前

，
应

根
据

患
者

影
像

学
表

现

和
病

理
学

类
型

，
使

用
放

射
性

粒
子

植
入

治
疗

计
划

系

统
完
成

植
入

治
疗

计
划
（
包

括
靶

区
设

计
、
处

方
剂

量
、

粒
子

活
度

等
）。

有
治

疗
计
划
得

2.
5
分
，

无
治
疗
计

划
不
得

分
。

2.
5

3.
粒
子
源
活
度
抽
检

对
植

入
治

疗
的

粒
籽

源
，
植
入

前
应

至
少

抽
取

10
%（

至

少
不

能
少

于
3

颗
）
或
全

部
（
植
入

数
≤
5

颗
）
进
行

源
活

度
的

质
量

控
制

检
测

。

有
活

度
抽
检
且

符
合
要

求
得

1
分
，仅

抽
检
但
不
符

合
要
求
得

0.
2

分
。

1

4.
术
后
剂
量
验
证

术
后
剂
量
验
证
可
采
用
计
划
系
统
验
证
或
单
光
子
显

像
验
证
。

有
术

后
剂
量
验

证
得

2
分
，

无
术
后
验

证
不
得

分
。

2

—
 1

7 
—



5.
患
者
病
情
整
体
评
估

术
后
对
患
者
整
体
情
况
评
估
，
应
包
含
：

（
1）

并
发
症
；

（
2）

疗
效
评
估
；

（
3）

随
访
。

评
估

全
面
得

1.
5
分
，

缺
一
项

扣
0.

5
分
。

1.
5

4.
体
外
分

析
质
量
控

制

4.
1
体
外

分

析
质

量
控

制
（
10

分
）

1.
常
规

开
展

室
内

质
控

（
1）

各
检

验
项

目
开

展
室

内
质

控
：
每
分

析
批
（

不
超

过
２

４
ｈ

）
至

少
２

个
浓

度
水

平
的

质
量

控
制

品
，

质

量
控

制
品

浓
度

覆
盖

临
床

决
定

值
水

平
或

接
近

医
学

决

定
水

平
；

（
2）

选
用

合
适

的
室

内
质

控
规

则
,有

失
控
分

析
报

告
。

未
开
展

室
内

质
控
不

得
分

，
开

展
室

内
质

控
得

1
分

，
有

失
控

分

析
报

告
再
得

1
分
。

2

2.
参
加

室
间

质
评

所
开

展
项

目
参

加
室

间
质

评
计

划
。

参
加

室
间
质
评

计
划
得

2
分
。

2

3.
实

验
室

试
剂

、
标

本
存

储
，

及
温

湿
度

监
测

（
1）

试
剂
、

标
本

储
存

冰
箱

温
度

范
围

2～
8°

C；

（
2）

实
验

室
温

、
湿
度

满
足

设
备

需
求

，
有
记

录
文

件

可
查

。

无
温

湿
度
记
录

不
得
分

。

2

—
 1

8 
—



4.
有

完
整

的
标

本
采

集
运

输
指

南
、
交
接

规
范

，
检
验

回
报

时
间

控
制

等
相

关
制

度

（
1）

实
验

室
有

明
确

的
标

本
接

收
、
拒
收

标
准

与
流

程
，

保
留

标
本

接
收

和
拒

收
的

记
录

；

（
2）

对
标

本
能

全
程

跟
踪

，
检
验

结
果

回
报

时
间
（
Ｔ

Ａ
Ｔ

）
明

确
可

查
。

标
本

接
收
和
拒

收
的
记

录
得

1
分
，Ｔ

Ａ
Ｔ
明
确

可
查
再
得

1
分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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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
检
验

报
告

及
时

、
准

确
、

规
范

，
严

格
审

核
。

（
1）

检
验

结
果

的
报

告
时

间
能

够
满

足
临

床
诊

疗
的

需

求
；

（
2）

检
验
报

告
双

签
字

，
格

式
规

范
。

检
验

报
告
未
实

现
双
签

字
不
得

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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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
放

射
性

药
物

质
量

控
制

5.
1
放
射

性

药
物

质
量

控
制

（
10

分
）

1.
外
购

放
射

性
药

物

（
1）

建
立
有

外
购

放
射

性
药

物
台

账
；

（
2）

外
购

单
人

份
放

射
性

药
物

的
活

度
抽

检
率

不
小

于

10
%；

（
3）

医
用
活

度
计

每
2
年
检

定
1
次
。

每
项

得
1
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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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
自

行
制

备
的

放
射

性
药

物
（

未
开

展
该

项
业

务
不

扣

分
）

（
1）

制
备

放
射

性
药

物
的

质
量

检
验

人
员

应
经

过
中

国

药
品

生
物

制
品

检
定

所
或

国
家

食
品

药
品

监
督

管
理

局

授
权

的
机

构
有

关
放

射
性

药
品

检
验

知
识

的
培

训
，

并

取
得

培
训

合
格

证
书
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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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2）

制
备

放
射

性
药

物
应

建
立

相
应

的
制

度
和

标
准

操

作
规

程
；

（
3）

具
有
放

射
性

药
物

的
制

备
记

录
，
制

备
记

录
至

少

保
存

三
年

；

（
4）

半
衰
期

大
于

20
mi
n
的

正
电

子
类

放
射

性
药

物
每

批
，

以
及

半
衰

期
小

于
或

等
于

20
mi
n
的

正
电

子
类

放

射
性

药
物

当
天

的
第

一
亚

批
，

在
使

用
前

完
成

性
状

，

PH
值

，
放

射
性

化
学

纯
度

，
放

射
性

活
度

或
浓

度
测

定
，

检
验

记
录

至
少

保
存

三
年

；

（
5）

制
备
的

放
射

性
药

物
，

每
月

完
成

1
次
全

检
。

（
1）

-（
4）

项
每
项
得

1
分
,满

足
第
（
5）

项
得

3
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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